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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總處 

報告人：公務預算處李處長國興  

106年7月11 日 

行政院第3557次會議 

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

第1期特別預算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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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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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一.近年來全球經濟雖然逐漸回溫，但是內需增長力道

仍然不足，且國際競爭力評比機構報告顯示，我國

基礎建設不足，社會上殷切期盼政府扮演擴張性刺

激景氣角色。 

二.去（105）年5月20日後，本院除函請各機關及公營

事業落實預算執行外，並積極盤整研議多時且有利

國家未來長遠發展需要之前瞻基礎建設，聚焦於軌

道、水資源、綠能、數位、城鄉等建設，納入可提

前或擴大辦理項目，俾提升國家經濟及競爭力，並

回應各界的期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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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本院於本(106)年3月23日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，並

送立法院審議，經該院於7月5日完成三讀。 

二.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較往年更為嚴謹 

(一)基於對立法院之尊重及慣例，制定特別條例：依預算法第83

條規定，可直接提出特別預算案。但基於對立法院之尊重及慣

例，乃制定特別條例草案送立法院審議通過後，再編製特別預

算案。 

(二)未排除財政收支劃分法、地方制度法及水利法等規定，特別

預算須遵照現行規制來執行：往年特別條例排除財政收支劃分

法第30、37條補助地方事項及經費負擔；地方制度法第18、19

、76條地方自治事項、代行程序及經費負擔；水利法第82條工

程用地徵收等限制，而此次特別條例都未排除前述限制。 

 

貳、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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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推動基礎建設仍有經常門支出，爰排除預算法第23條有

關公債收入不得充經常支出之限制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

主要屬資本門，惟仍有推動基礎建設所需經常門支出，

爰排除預算法第23條規定限制。至部會一般經常性經費

，仍於年度預算辦理。 

(四)每年舉債雖排除公債法15%流量規定之限制，但舉債總量

仍受公債法規範，而93年及98年特別預算每年舉債均可

超過流量15%之限制：若某一年度遇到計畫執行高峰，當

年度舉債可能逾越公債法規定，爰特別條例仍排除該項

限制。惟乃規定施行期間總預算和特別預算債務合計平

均仍受15%流量之限制。 

貳、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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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主要內容： 

(一)第4條規定：項目包括軌道建設、水環境建設、綠能建設、

數位建設、城鄉建設、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、食

品安全建設及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。 

(二)第5條規定，中央執行機關應視計畫性質就目標、執行策略

、資源需求、營運管理、預期效益等詳實規劃，及依法辦

理環境影響評估，擬具可行性研究、綜合規劃及選擇與替

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等報告，報行政院核定。 

(三)第6條規定：計畫預算應依計畫屬性分別辦理先期作業審查

；各期如有保留款或結餘款者，除有特別理由外，下期應

予適度減縮；應依預算執行程序辦理，未執行部分，應依

規定解繳國庫，不得移用；未完成可行性評估、綜合規劃

、環境影響評估者，不得動支工程預算。 

貳、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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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第7條規定： 

1.以4年為期程，經費上限4,200億元，期滿後，後續預算

及期程，經立法院同意後，以不超過前期規模及期程為

之，並以特別預算編列，分期籌編及審議；其預算編製

不受預算法第23條不得充經常支出之限制。 

2.所需經費得以舉債辦理，每年度舉債額度不受公債法第5

條第7項規定之限制。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於本條例施行期

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，不得超過該期間歲出總額合計數

之15%。 

(五)第8條規定：行政院編列本條例特別預算案，附具第5條各

項書件及報告，送立法院審議。 

貳、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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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是未來30年台灣發展最需要的基礎建設，

背後的願景就是永續發展的台灣，每一項價值都符合世界的

潮流，合乎台灣的需要，都是要幫台灣往前跨步，具有十足

的前瞻性。 

二.其計畫之目標、必要性如下： 

(一)綠能建設：為達非核家園之目標，必須加速風能、太陽能等

再生能源投資，建設智慧電網，使供電之穩定性獲得保障，

並可帶動民間投資，希望透過風場建立，讓相關產業永續經

營，連同建置沙崙綠能科學城基礎環境、儲能技術及示範驗

證等，讓國內綠能產業在國際具長期競爭力。 

(二)數位建設：因應數位轉型，保障網路公民權，亟待加強數位

化基盤建設及其應用。由政府帶動民間投資，實現超寬頻網

路社會生活，確保產業發展之需求及民眾網路的公民權目標

。  

參、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項目 



9 

(三)水環境建設：因應氣候變遷與國土安全之需求，必須對供水

、排水、防洪等做全面性建設，以強化國土韌性。由政府投

入經費提升供水穩定度及供水品質、建立供給網路、解決排

水問題、改善淹水地區及創造生活親水性環境等。 

(四)軌道建設：為提升資源流通效能，縮短區域落差，亟需便捷

完善之公共運輸系統，尤其是軌道建設。將臺鐵和高鐵路網

搭配、東部鐵路雙軌化、南迴鐵路電氣化、臺鐵提速引進智

慧管理及與高鐵、捷運網路連通，以發揮最大綜效。 

(五)城鄉建設：為打造多元文化、寧適優質的城鄉環境，讓地方

的在地經濟發展更活躍，包括道路品質、市鎮再生、公共服

務據點增設及文化生活圈等，對地方發展具實質助益，中央

投入經費透過競爭型計畫改善城鄉建設。 

參、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項目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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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：提升公共化幼兒園供應量、

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、布建托育資源中心、改善區域型家

庭及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等，由國家與社會共同協助家庭分擔

照顧責任，並支持家庭育兒。 

(七)食品安全建設：為加速檢驗時效及提升檢驗品質，規劃建置

國家實驗室，並提升邊境查驗管理系統效能，加強衛生單位

食安稽查及檢驗量能，以健全安全管理體系，維護民眾食品

藥品安全。 

(八)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：配合創新產業發展政策，優化技職

校院實作環境，使技職體系學生畢業後能順利至職場就業。

另打造國際級科技創新聚落，引進國際新創團隊，及推動國

際產學聯盟，吸引企業加入，媒合產業技術，以帶動國內大

學創新與青年就業。 

參、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項目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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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政府施政全貌應就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整體歲出觀察：除特別

預算外，尚有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編列各項政事所需經

費，如當前社會大眾關心亟需長照、空污防制及反毒，於

106年度總預算分別編列179億元、34億元及14億元，107年

度仍將賡續編列辦理。 

二.本特別預算主要以資本支出為主，並納入重要軟體數位建設

：考量數位科技為未來時勢所趨，爰跳脫傳統偏重硬體的

公共建設思維，將網路安全、數位內容、及智慧學習等數

位建設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。此外，立法院審議通過之

特別條例新增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、食品安全及人才

培育促進就業等3項，為外界期待優先辦理項目，爰納入符

合特別條例宗旨且亟需推動之計畫。 

肆、第1期特別預算案編列情形 



12 

三.計畫預算編列原則 

(一)個案計畫之核定程序：新興工程計畫應依序完成可行性評

估、環境影響評估，並擬具個案計畫報院核定。如遇無須

辦理可行性評估（如科技發展計畫）或無須辦理環境影響

評估（如非屬開發行為）者，則逕行擬具個案計畫報核。 

(二)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流程：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，開發行

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，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，由

環保主管機關審查；審查發現開發行為可能對環境造成重

大影響，必須進入第2階段環評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

理現場勘查及公聽會後，轉送環保主管機關審核許可通過

後始得執行。 

肆、第1期特別預算案編列情形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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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預算編列原則：個案計畫原則須報院核定後始得據以編列

預算，惟為利重大新興計畫得以加速推動，如成熟度高且

具急迫性，則先行編列經費，並繼續完備計畫報核程序後

再予動支。至個案計畫編列先期規劃費進行可行性評估後

確不具可行性，後續年度預算將配合滾動檢討不再編列。 

(四)補助地方政府之原則及依據 

1.補助原則：現行配合款等補助機制均予維持。 

2.補助比率：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補助辦法規定

，按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。另臺北市部分已納

入城鄉建設部分計畫補助範圍，補助比率以不超過35%

為原則。 

肆、第1期特別預算案編列情形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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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先期作業審查辦理情形 

(一)公共建設計畫部分 

1.本總處106年6月3日及6月30日函請國發會函復先期作業

審查結果。 

2.國發會業於106年6月14日召開先期作業審查會議及7月7

日提國發會委員會議。 

(二)科技發展計畫部分 

1.本總處106年6月6日及6月30日函請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

室(以下簡稱會報辦)函復先期作業審查結果。 

2.會報辦業於106年6月9日及7月3日召開先期作業審查會

議。 

肆、第1期特別預算案編列情形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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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第1期特別預算案編列情形(續) 

計畫別編列情形表         

項     目 預算數 
106年度 107年度 

合     計 1,089 161 928 

1.綠能建設 81 6 75 

2.數位建設 162 17 145 

3.水環境建設 257 92 165 

4.軌道建設 170 1 169 

5.城鄉建設 354 41 313 

6.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20 1 19 

7.食品安全建設 3 1 2 

8.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42 2 40 

單位:億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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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第1期特別預算案編列情形(續) 

政事別編列情形表 

項目 
106年度及107年度 

金額 ％ 

合計 1,089 100.0 

1.一般政務支出 39 3.6 

2.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286 26.3 

3.經濟發展支出 654 60.1 

4.社會福利支出 42 3.8 

5.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68 6.2 

單位:億元 

以上歲出所需財源1,089億元，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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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是必須要做的事，晚做不如早做，所以

政府編列特別預算提前來做，有助於提升國家經濟及競爭

力，也滿足各界期待。 

二.政府會把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，並依特別條例規定辦理

，嚴格遵守所有前瞻計畫的程序正義，包括有無完成可行

性評估、環境影響評估等，並接受立法院嚴格的審查。   

三.在特別預算執行期間內，並未排除公債法歲出15%流量及

占前三年度GDP之40.6%存量之舉債限制，故仍能維持政府

的財政穩健，絕對不會有債留子孫或額外舉債問題。 

伍、結語 

嚴守財政紀律穩健推動國家建設 



簡報完畢  


